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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9              证券简称：安泰科技             公告编号：2018-024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天津三英焊业股份有限公司挂牌 

转让所持靖江三英焊业发展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中含义如下： 

安泰科技、公司、本公司：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三英：天津三英焊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其 50.588%股份） 

靖江三英：靖江三英焊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三英，持有其

55%股份） 

 

一、交易概述   

为贯彻公司聚焦主业、强体瘦身的转型调整要求和落实提质增效、风险防控

的需要，优化天津三英股权结构，提升资产质量，突出主业经营，提升公司资产

优良率及持续经营能力，公司 2016 年 10 月 26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了《关于天津三英焊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靖江三英焊业发展有限公司

清算的议案》 ，同意按照法定程序对靖江三英进行清算。具体详情请见：公司

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三

英焊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靖江三英焊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清算的公告》。 

由于，近年来受外部造船行业持续低迷和靖江三英目标客户经营状况下滑的

影响，导致其内部产能利用不足、成本大幅上升，连续数年呈现亏损状况，使得

清算工作难度较大。2017 年 10 月 24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天津三英焊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挂牌转让所持靖江三

英焊业发展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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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三英所持有靖江三英 55%的股权，转让价格不低于该部分股权的评估值 0.396

万元，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本次股权转让的挂牌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18 年 2 月 13 日，公司下属子公司天津三英将其合法持有的靖江三英 55%

股权及 300 万元债权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公开征集受让方，转让底价为

300.396 万元。2018 年 3 月 16 日，经北京产权交易所确认，靖江市宏科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科机械”）以 300.396 万元的价格摘牌受让靖江三英

55%股权及 300 万元债权。 

截止摘牌后，天津三英对靖江三英剩余的债权金额为 8,266,818.54 元。靖江

三英持有的土地和地上建筑进行了评估（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天津三英焊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靖江三英焊

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该资产的评估报告，

靖江三英已将持有的土地和地上厂房抵押给天津三英，用以保证靖江三英按时向

天津三英偿还 8,266,818.54 元的债权款，该抵押事项已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在

靖江市国土资源局做了不动产登记备案，抵押价值为 8,266,818.54 元。公司及公

司下属公司天津三英与宏科机械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挂牌进展情况 

根据国有资产交易的有关规定，天津三英与宏科机械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3

日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宏科机械以 300.396 万元的价格摘牌受让靖江三英

55%股权及 300 万元债权。2018 年 3 月 28 日，天津三英收到北京产权交易所出

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并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收到北京产权交易所划转的上述

靖江三英 55%股权及 300 万元债权转让的全部交易价款。 

 

三、摘牌方基本情况 

名称：靖江市宏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靖江市斜桥镇斜新路 8 号  

成立日期：2005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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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邵莹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82782053392Q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化工机械、船用配套设备、泵、阀门、空调配件、风机制造、加

工、销售、安装；五金产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钢材销售；为船舶制造提供

本单位的劳动力资源（限国内、中介除外）。 

 

四、产权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天津三英焊业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靖江市宏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转让标的：甲方拟将持有靖江三英 55%股权及 300 万元债权转让给乙方。 

2、转让方式：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经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由乙方依

法受让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 

3、付款方式:  

（1）乙方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将转让价款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

日内汇入北交所指定的结算账户； 

（2）乙方同意北交所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后 3 个工作日内将全部交易价款一

次性划转至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4、交割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获得北交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 20 个工作日内， 

乙方应召集标的企业股东会作出股东会决议、修改章程，并促使标的企业到登记

机关办理标的企业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甲方应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合。 

5、违约责任： 

（1）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无故提出终止合同，均应按照本合同转让价

款的 20 %向对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2）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支付转让价款的，应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

金。违约金按照延迟支付期间应付价款的每日万分之五计算。逾期付款超过 30 

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要求乙方按照本合同转让价款的 20 %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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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要求乙方承担甲方及标的企业因此遭受的损失； 

（3）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履行相关的报批和股权变更登记义务的，乙方有

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甲方按照本合同转让价款的 20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4）标的企业的资产、债务等存在重大事项未披露或存在遗漏，对标的企

业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或可能影响产权转让价格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

要求甲方按照本合同转让价款的 20 %承担违约责任。乙方不解除合同的，有权

要求甲方就有关事项进行补偿。补偿金额应相当于上述未披露或遗漏的资产、债

务等事项可能导致的标的企业的损失数额中转让标的所对应部分。 

6、争议解决：有关本合同的解释或履行，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应由双

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提交北京市仲裁委员会仲裁。 

7、职工安置方案 

此次股权转让不涉及职工安置问题。 

8、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的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宏科机械将持有靖江三英 55%股权及 300 万元债权，

成为靖江三英的控股股东。公司

─




